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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健康及醫療組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 1201 會議室 

主  席：曾召集人中明                          紀錄：張碩媛 

出席人員： 

一、 本小組之委員 

李委員鴻源           林科長彥甫代 

 張委員玨                        張委員玨 

林委員春鳳                     林委員春鳳 

陳委員曼麗           陳委員曼麗 

彭委員懷真           彭委員懷真 

黃委員瑞汝                     黃委員瑞汝 

顧委員燕翎           顧委員燕翎 

王委員介言           王委員介言 

張委員錦麗            （請假） 

汲委員宇荷           （請假） 

二、 受邀出席之委員 

李委員萍            未便與會 

王委員蘋            未便與會 

張委員瓊玲           未便與會 

李委員安妮           未便與會 

范委員國勇           未便與會 

黃委員馨慧           未便與會 

楊委員玉珍           未便與會 

羅委員燦煐           未便與會 

彭委員渰雯           未便與會 

列席人員：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蕭鈺芳、蔡芳宜、謝瓊瑩、 

                                郭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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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鄭玉琴、蘇誌盟、馬安奇 

教育部             傅木龍、黃乙軒、楊宛芝、 

                                林雅幸、楊榮康 

國防部                          江嘉新、謝伶芳、王精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盧佩君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秀珠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彭鳳美、李思嫻、蔡嘉華、 

                                許莉瑩、胡佩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高銘釜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廖怡珊、王淑婷 

  行政院主計總處                  林慧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王子貴 

衛生福利部  醫事司       洪國豐、孫漣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陳妙青 

綜合規劃司     石崇良、宋紫雪、張碩媛 

社會保險司          邱瑜瑩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邱奕嘉 

保護服務司          涂筱姍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紀皓仁 

中醫藥司        林育娟 

人事處              謝銀沙 

統計處       徐俊強 

會計處              鄭美琴 

法規會         梁淑華 

科技發展組     王麗雪 

     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李姿櫻 

疾病管制署     劉慧蓉、張秀蓉、劉成娟 

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佩樺 

中央健康保險署   王淑華 

國民健康署     陳麗娟、陳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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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家庭署        陳坤皇、黃鼎馨、蔡瓊瑤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江博煌 

壹、 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次(102 年第 4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參、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確認。 

肆、報告案：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健康及醫療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追蹤報告，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決定： 

一、 洽悉。 

二、 各部會填寫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時，請確實提供辦理成果相

關數據，並充實填報內容。 

三、 同意解除列管：序號 7、8、10、11、14、15共 6案。 

四、 持續列管：序號 1、2、3、4、5、6、9、12、13、16共 10

案，其中： 

(一) 序號 1「請教育部整合『性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

之作為後，於下次會議提出完整報告。」：請教育部提

供相關教育介入後，學生行為是否改變等相關成果指標

數據。 

(二) 序號 2「請衛福部社家署多關注，真正能提出有助雙胞

胎家庭福利的方案，也能提出雙胞胎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之詳細內容，並請健康署提出雙胞胎疫苗注射與羊膜穿

刺費用收取等資料」：請衛福部提出未來對雙胞胎家庭

福利具體規劃目標與方案。 

(三) 序號 3「請健康署提出健康體位計畫推動對象、內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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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只是減重，健康體位還包括生活習慣等，持續推動計

畫與參加者後續體位復胖情形等成效資料。」：請衛福部

提供減重後，血壓、血脂與血糖等三高指標與是否復胖

等相關數據與成效。 

(四) 序號 4「『目標(一)1- 5：請國科會依據性平處建議，將

全國及不同族群婦女之健康世代研究納入徵求…』：請

國科會補充計畫徵求方式與內容，以及通過的計畫為

何。」：請國衛院與國科會共同針對婦女健康世代研究

進行通盤評估。 

(五) 序號 5「請國防部提供更進一步之數據，如飲酒如何形

成一種次文化、性別暴力導致家暴等，被調查對象總人

數與分佈等。」：請國防部於人身安全組提出反性別暴

力數據報告後解除列管。 

(六) 序號 6「請教育部提出學生心理健康情形，如學生自我

傷害或霸凌人次或人數比率等相關數據，而非只是提出

那些方案而已。」：請教育部提出多少學校有提供心理

健康教育與其辦理結果。 

(七) 序號 9「勞委會『美容美髮女性從事人員執業危害及健

康促進研究』，請勞委會將美容與美髮 2 個行業分開研

究。」：請勞委會提供具體研究結果報告。 

(八) 序號 12「請健康署於「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再認證基準」

草案中，加強評鑑委員之訓練；另母嬰親善醫院十大步

驟應有彈性考量。」：請衛福部提出後續修正規劃方案。 

(九) 序號 13「請健保署規劃 103年母嬰親善醫療院所生產之

健保給付級距時，將健保給付差距提高部分納入研

議。」：請衛福部提出後續修正規劃方案。 

第二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4 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追蹤案-「有關

委外辦理人工流產問卷調查結果乙案」，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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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洽悉。 

二、 針對人工流產問卷部分，請依據 102 年 9 月 4 日「台灣民

眾對人工流產及結紮態度」電話訪問民意調查問卷會議決

議，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有關「優生保健法」修法乙案，該修正條文已經行政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惟仍請健康署蒐集本組各委員意見，於立

法院審議時一併納入討論。 

第三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5 次委員會議追蹤案-「有關代孕生殖

辦理情形乙案」，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健康署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會前協商會議，針對代孕生

殖立法之方向、重點及原則提出報告。 

第四案：有關建置性別統計資料庫-「健康、醫療與照護領域」乙案，

提請  討論。 

                                  報告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請依據行政院「性別統計資料庫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辦理後續事宜，必要時配合性平處召開之會議進行滾動式

修正。 

第五案：有關「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102年 1-6

月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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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洽悉。 

二、 各部會填報資料如提及相關網站與研究成果公開上網

時，請一併提供連結網址，並儘量提供政策亮點等正面訊

息。 

第六案：有關「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次年度推

動各項具體行動措施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乙案，報請  公

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本組秘書單位針對本案再行檢視是否有需修正之處，並

請各部會依據行政院性平處意見修正，必要時可諮詢委員

意見。 

伍、討論案： 

案由：婦女健康政策公布施行已經四年，請衛福部提出各項政策之性

別影響評估，並請繼續規劃下一個五年的國家婦女健康政策，

提請  討論。 

提案委員：張玨委員 

回應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決議：  

一、 請健康署針對前一期(2008-2011 年)婦女健康政策進行通盤

檢討，並提出未來規劃建議。 

二、 請衛福部綜合規劃司參考健康署之檢討報告與建議，將婦

女健康政策納入「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之規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